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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刚兴起的“互联网＋”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进行的转型实践，

通过总结当前再生资源回收 O2O模式创新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补贴困境问题，并基

于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的视角深入分析造成当前转型发展不佳的原因。针对动态

博弈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基于再生资源回收这类“准公共品”的合理补贴模式构

想,即转换税收减免及补贴为政府购买模式；构建居民回收信息平台以及建立和完

善综合性再生资源产业链。 

关键词：动态博弈；再生资源回收；政府补贴；行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The 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 

recycling enterprises 

Guo Tianyi
1，He Wenju

2 

（1．Economic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Hubei wuhan  
430073；2．Economy & Trade school,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unan 

changsha  410205） 

Abstract：Based on the soaring "Internet plu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newable 

resource recycling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recycling subsidy dilemma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resource recovery process of O2O 

model innovation in transition,with the dynamic gam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poor development which based o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quasi public goods" based on renewable resources 

recycling,including switching tax breaks and subsidies into government purchases;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recycl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better the comprehensive 

renewable resources industr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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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作为绿色、低碳及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

有力支撑。我国再生资源市场潜力巨大，但近年来回收价格不断下跌及回收成本过高等情况      

使得大量回收点个体户退出行业，以往有回收习惯的居民也因为周边回收点的消失而选择将

可回收物当垃圾处置，导致大量再生资源得不到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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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行业由于准入门槛低，存在行业先天不足，目前来看我国大部分再生资源企业

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经营管理方式及理念，产品单一而且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再生资源的

价值增值低且同质化明显。而且传统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成本高、利润薄，需要政策扶持，

由于生产工艺门槛低、增值水平低曾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导致该行业的企业抗风险能力很

差，一旦市场或者政策出现变化，就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或者倒闭，因此行业发展陷入瓶颈

期，转型十分紧迫。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同其它行业的转型问题区别较大：往往传统

行业的转型伴随着供给过剩、价格竞争激烈等情况。而对于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则是供给明

显不足，价格由下游企业固定等特征。因此，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转型问题应当特殊对待。

我国传统的再生资源行业发展很不平衡，回收站点的覆盖率低，现有企业以个体经营、手工

作业为主，组织化程度低，科研创新能力低。 

随着 2015 年商务部等五部门关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

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相关政策的出台，明确指出需要推

动互联网与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结合。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基于 O2O 模式

的企业与项目，这些企业与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再生资源回收整个业态的转变，有科技

研发能力的企业可以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网上交易以及回收的再

生资源的精细拆分，并且利用物联网以及大数据与其他购物平台或者网站合作进行信息采

集、数据分析以及废弃物的流向监测，创新再生资源的回收模式以及优化产业链，形成回收

到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可进行循环利用的再生资源的种类多，数量大，传统的人工回收方

式效率低而成本高，充分利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的优势，在长期来看能够降低回收成本，提

高回收利用的效率。但是由于将传统企业与互联网技术结合不仅需要对再生资源行业利好政

策的推动以及良好的从市场环境的引导，还需要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以及科研背景，将

线上线下两方面有效融合，并且要引进先进的环保设备与管理经验完善产业链、提高组织化

程度。 

我国逐渐摆脱粗放式发展，奠定环保与节能减排的基调，推动产业的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传统的再生资源行业的转型升级，这有利于企业进行改革创

新。但是由于政府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存在部分企业利用政府的相关政策获得

资金及政策支持，但是没有进行相关的产业的转型升级的问题。本文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对政府及企业之间的博弈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更加全面的了解对方的策

略，从而进行更加合理并且是“双赢”的策略。 

 

二、研究综述 

由于 “互联网＋”模式是国内独有的符合我国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因此首先主要研

究国内学者针对“互联网＋”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的模式与理论机理开展了相关研究。在对

回收物流渠道即逆向物流的研究上，魏洁等（2011）运用博弈理论探索了在合作与非合作条

件下，第三方逆向物流的回收量、回收价格、供应链系统总利润及供应链参与方回收成本之

间的关系。薛伟霞（2016）对目前逆向物流主要的三类运营模式：自营型、物流联盟型、第

三方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基于用户使用手机 app 的 OTO废品回收逆向物流模式，从而实

现信息流、资金流、废品物流三流合一。在目前现有的再生资源回收模式研究中，占赛男等

（2016）对包括 O2O模式在内的六种再生资源回收商业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对未

来模式的合理构想。在回收供应链实践方面，王晓强（2016）针对 O2O模式的电子产品逆向

供应链中政府、制造商、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通过相关研究得出博弈均衡并明确了

各参与方的行为责任。刘永清（2015）对互联网模式下家电逆向物流展开了论述。在对 O2O

模式的构建设想以及实践介绍方面，周永生等（2015）、周宏春（2016）都做出了较为详尽

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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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针对再生资源利用的技术相对比较成熟，例如日本成立了清洁中心负责对再生资源

利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并进行产业政策的宣传和再生资源技术人才的培训，这有利于政府

信息充分传达以及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日本大阪的有关部门还专门建立了废旧物品回收

情报服务机构，通过调研分析定期发布有关不同类别废旧物品方面的信息；德国对再生资源

行业构建了产业化的发展体系 DSD双元回收系统，将生产厂家、包装物厂家、商业企业及垃

圾回收部门有效的联系起来，该系统首先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分类，

然后送往相应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厂家，这样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极大的提高产业的效

率。 

我国的“互联网+”的发展理念是将以上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我国的传统经营方式有效融

合的一种发展理念，利用互联网可以加快加深信息的传递，通过互联网产生以及提供的大量

数据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情报调研，使得市场上信息及资源充分流动；通过物联网及大数据

可以实现从再生资源的回收到再利用的组织化生产。但是由于政策、技术以及资金的限制，

我国的“互联网+回收”产业发展并没有很迅速。 

在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由于“互联网＋”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刚出现不久，文

献均集中在近两年且大多数研究针对整体商业模式选择及各回收种类的模式选择、模式发展

构想、各回收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等。这些研究大多数从企业角度完善了对目前“互联网＋” 

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模式的理论机理构建。但是，几乎没有文献对目前已开展的“互联网＋

回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展开探讨；而对于“互联网＋”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转型更是没有

过系统论述。因此，“互联网＋”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转型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与理论价值。 

三、再生资源回收转型现状 

目前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整体呈现出政府政策大力支持下，微观企业利用“互联网

＋” 的战略契机开展的各类积极探索实践，但实践过程中问题重重,加之原有回收点个体户

大量退出行业，回收缺口越来越大，但是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产业的有效整合。 

（一）“O2O”模式中的企业实践 

在目前的再生资源回收转型中，“O2O”模式的企业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这其中

最主要的是电子产品回收以旧换新的模式以及分类回收各类居民生活废弃品的模式。电子产

品的回收因为其回收品附加值高、中间环节较少等优势发展情况较好；而针对居民各类回收

物的回收模式因为较高的行业壁垒，大量企业从原有回收行业衍生出来，真正意义上的“互

联网＋”的创业企业较少。这样的原因使得目前“互联网＋回收”行业的创新能力同其它

“互联网+”行业存在一定的差距。下表是目前已有的一些回收企业的尝试： 

表 1：“O2O 模式”下涌现出的企业实践
1 

回收企业名称 回收主营项目 业务开展地区 开始运营时间 

爱回收 电子产品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2011 年 5 月 

易废宝 各类回收物 北京 2014 年 9 月 

再生活 各类回收物 北京、上海 2014 年 9 月 

回收哥 各类回收物 湖北、广东、江西、天津等地 2015 年 7 月 

帮到家 各类回收物 北京 2015 年 7 月 

百度回收站 电子产品 北京、天津等 22 个城市 2015 年 8 月 

 

 

                             
1 根据各企业相关介绍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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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2O”模式探索的受阻 

近两年来，一些企业纷纷开始尝试与回收点合作、自营回收等具体做法进行模式的探

索，但情况却不大可观。根据调研情况，大多数回收点反映这些回收平台处于回收点“下

游”，平台回收各回收点的价格甚至远低于从居民家回收时交易的价格，价格的原因导致大

部分回收点并不愿意同这样的回收平台合作；另一方面，平台如果自建回收团队，则运营成

本仍然很高。在传统回收模式下，一次上门回收平均成本为 6—7 元，而一户回收废品价值

则在 4 元左右，高回收成本给这些平台的运营带来了挑战。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回收平台

公司仍处于发展阶段，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三）相关税收补贴政策诱发企业“逆向选择” 

根据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5]78 号《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环保企业的税收减免集中在回收生产型企业，各平台

实际上无法获得直接的税收减免。而在相关补贴方面，中央关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专项补贴资金在十个试点城市进行发放。回收项目往往在申报后不久便获得了补贴资金。因

此对于回收行业原有企业而言，虽然“互联网＋回收”拥有一定的前景，但在目前“互联网

＋回收”平台经营情况不佳，以及原行业公司可享受税收减免而补贴又在事前进行发放的情

况下企业做出退出该市场减少亏损的决策也是无可厚非的。 

四、政府与回收企业博弈模型 

根据前文分析，在目前普遍实施的政府补贴回收企业进行“互联网＋”创新实践背景下，

利用互联网将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借助物联网、大数据进行信息采集以及客户分析、利

益分析，可以跟踪监测再生资源流向并进行再生资源回收模式的创新，有助于再生资源的回

收以及利用。但是由于政府对转型企业补贴事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缺乏激励以及

监督完成转型，这样的政策是无法实现回收企业以及政府整体的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最大

化的。因此笔者通过构建政府与回收企业两方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求解，从而希望政府的

补贴策略能够有利于回收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 

（一） 模型描述 

在本模型中，博弈的参与方中为再生资源回收的企业和政府，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包括潜

在的进入“互联网＋回收” 的企业以及原本已处于该行业的传统的回收企业；政府主要是

指地方政府，即开展与再生资源回收有关的工作以及对相关企业进行监督的机构。 

当前回收企业对再生资源回收的途径可分为两种，一种为“互联网回收”模式，即通过

采用互联网、物联网的形式对再生资源回收模式进行创新，对可再生资源进行流向以及数量

分析并实现对居民废弃物的上门回收利用，另一种则是传统的再生资源回收点的统一低效率

地收集居民废弃物。 

与此同时，政府对待这些回收企业的管理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进行“互联网＋回

收”转型的回收企业进行补贴并进行一定管理；另一种则是对传统的未进行转型的再生资

源回收企业不采取任何措施。 

（二） 模型假设本模型提出以下假设： 

1.回收企业与政府均为完全理性，政府希望回收企业能将补贴资金用于转型，实现社会

社会收益最大化；企业则希望通过补贴资金或者企业转型升级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2.回收企业与政府处于非完全信息，即回收企业对于自身的转型升级往往比政府掌握更

多的信息。 

3.回收企业与政府处于风险中性，双方的效用与收益是一致的。 

（三） 模型参数 

1.与回收企业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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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或者进入该行业需要花费一定的沉淀成本 z，由于该行业存在下

游市场的垄断定价，因此企业无论转型与否，其回收成本为 c，最终销售给下游分解厂商的

价格为 P；传统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回收数量为 N，回收企业转型后可多回收到的数量为

n（n为整数，可正可负，若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则为正，反之为负）。 

2.与政府相关的参数 

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在部分企业进行转型后

承诺给予新进入的企业进行补贴，如果地方政府不进行补贴，则会违背有关精神要求以及对

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损失为 t，由于再生资源回收属于“准公共品”性质，地方政府若不履

行职责则该损失值较大。政府对于回收企业的补贴额为 i，企业获得补贴后若进行转型升

级，社会将获得收益值 s，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资金的检查其成本为 g，若企业拿到补贴后

未进行转型升级，则会遭到罚金 f。 

3.关于政府、企业行为选择的参数 

假设地方政府选择对创新再生资源回收模式进行转型升级的企业进行补贴的概率为𝑝1,

则不会进行补贴的概率就是1 − 𝑝1；打算进入回收行也得企业以及传统回收企业在向政府申

请补贴资金后，对补贴资金投入到转型升级中的概率为𝑝2，不投入的概率为1 − 𝑝2；政府选

择对企业资金使用状况进行检查的概率为 q，不检查的概率为 1-q。 

（四）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假设及相关条件进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的构建，下图博弈的扩展型描

述了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会向政府申请政策或资金支持，地方

政府选择是否对利用互联网及大数据进行转型升级的企业给予资金补贴；第二阶段，创业者

是否选择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互联网+回收”的创新创业，以及传统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是否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企业的转型升级；第三阶段，在政府进行补贴之后，企业选择是否

采取实际措施进行相应的转型升级后，政府则选择是否对企业进行相关的监督。其各纯策略

收益如图所示： 

 

 

 

 

 

 

 

 

 

 

 

 

 

 

（p(N+n)+i-z-c,s-i-g） 

（p（N+n）-z-c, -t） 

 

 

（p(N+n)+i-z-c,s-i） 

 

不监督 

 

监督 

 

不监督 

 

监督 

 

不转型 不转型 转型 
转型 

不补贴 补贴 

政府 

企业 

 
企业 

政府 政府 
（pN-c, -t） 

 

 

（pN+i-c-f,f-g-i-s） （pN+i-c, -i-s） 

 

 

未被检查出 被检查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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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回收企业与政府动态博弈扩展型 

（五）模型求解 

根据逆推归纳法，若政府不进行补贴，无论企业转型与否，政府都会造成社会负面的影

响，所以在企业申请之前政府一定会制定补贴政策，因此可以将最右侧的两个节点删除；如

果企业不转型政府选择监督企业但是企业存在造假致使政府没有检查出，政府的损失将会非

常大，所以政府会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因此鉴于发生的概率非常小忽略此情况。从博弈的最

后一阶段开始分析，在该阶段中，企业选择实际上是否进行转型以及政府选择是否进行监督

是一个混合策略博弈，将最后一个阶段存在的情况通过下列矩阵进行表示。 

 

 

 

政府 

监督（q） 不监督（1-q） 

回收企业 

转型（𝑝2） （p(N+n)+i-z-c,s-i-g） （p(N+n)+i-z-c,s-i） 

不转型（1-𝑝2） （pN+i-c-f,f-g-i-s） （pN+i-c, -i-s） 

 

对于政府采用的混合策略，回收企业的支付无差异： 

𝑝2×（s-g-i）+（1-𝑝2）×（f-g-i-s） 

=𝑝2×(s-i)+（1-𝑝2）×（-i-s） 

对于回收企业采用的混合策略，政府的支付无差异 

 

（1） 

q×（p(N+n)+i-z-c）+（1-q）×（p(N+n)+i-z-c） 

=q×（pN+i-c-f）+（1-q）×（pN+i-c） 
（2） 

由（1）、（2）得到混合策略均衡的解：𝑝2
∗ =1-g/f （3） 

𝑞∗=pn/（z-f） （4） 

此时，回收企业与政府的期望得益分别为：                                                                                                                                                                                                                                                                                                                                                                                                                                                                                                                                                                                                                                                                                     

𝑈1=𝑝2
∗ [𝑞∗（p(N+n)+i-z-c）+（1-𝑞∗）×（p(N+n)+i-z-c）]+(1-𝑝2

∗)[ 𝑞∗×（pN+i-c-f）+（1-

𝑞∗）×（pN+i-c）]= 𝑝2
∗（𝑞∗𝑓 + 𝑝𝑛 − 𝑧）-𝑞∗𝑓+pN+i-c 

=f(f-g-1)pn/(z-f)+p(N+n)+i-z-c                          （5） 

𝑈2=𝑞∗ [𝑝2
∗×（s-g-i）+（1-𝑝2

∗）×（f-g-i-s）]+（1-𝑞∗）[𝑝2
∗×（s-i）+（1-𝑝2

∗）×（-i-s） 

                                                       =s+i-2s*g/f                                                                    （6）  

在得到最后阶段的混合策略均衡解后，逆推至第一阶段政府是否补贴的博弈，长期来看

政府进行补贴获得的社会价值 s必定是大于补贴额 i 的，因此按照公式（6）中𝑈2>0此时必

定有 g＜f 即政府监督成本小于其得到的罚款。故此时政府在混合策略与纯策略中会选择混

合策略，也就是说政府一定会补贴企业。逆推至第二阶段企业是否进入的选择，即比较 U1

与 0 的大小，企业由于进入“互联网＋回收”行业高额的沉淀成本可能会导致其亏损，但是

（pN+i-c-f,f-g-i-s） （pN+i-c,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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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情况中，政府的补贴 i 非常高，而且进行转型升级能够提高企业的回收量，这就使

得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盈利，因此企业在此阶段仍然会选择混合策略。 

（六）结论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混合策略均衡即为整个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在该混合策略博弈

中，p 为回收企业拿到补贴后将补贴资金运用于转型升级中的比例，其取值取决于 g/f；q 则

是已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政府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情况，q 反比于沉淀成本 z与惩罚金

额 f 之差，与企业增加的收益 pn成正比。在此基础上得到以下结论： 

1.企业通过进入“互联网＋回收”行业得到政府补贴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为防

止企业不会将资金运用于转型升级上去，政府设置的罚金 f要很高。由于企业可能会通过贿

赂相关部门、进行虚假宣传、做假账等形式使得监督成本 g 提高，为保证企业和政府的都有

正向的收益，政府会将罚金 f设置的较高。 

2.回收企业在转型后回收的数量提高将使得政府的监督压力减小以及促进更多企业进入

市场。由于在回收行业中回收成本 c 以及回收价格 P 都是外生决定，因此通过转型企业只能

有效提升数量 N，当回收数量 N 增加后，政府监督频率将得到减少，从而减轻政府监督压

力。也就是说当整个行业转型升级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政府的监

督压力将会降低。 

3.降低政府监督成本 g 的作用是明显的。如果政府能够显著地降低监督成本 g 间接降低 

g/f，此时也就会对企业增加更大的威慑力，使得企业只能选择将补贴资金投入到相关转型

升级上来，政府的监督密度将得到提升。此时基于相关行政法规的限制即使罚金 f 无法达到

一个较高的取值，但由于监督频率的大幅度提升，这将激励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从而达到政

府的预期政策目标。 

五、政策建议 

（一）转换税收减免及补贴为政府购买模式 

针对前文的博弈结果的分析可以得知，由于政府的高额补贴以及较少的监督使得企业在

拿到补贴后会较少的运用到转型升级上来。对于这样的补贴也缺乏一个明确的监督管理机制

来保障运行。因此对于回收本身的体系建设一个更加精确化的做法便是参照《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标准》这样一种具体的政府购买模式进行补贴。这样的方案一方面能解决

原有补贴存在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则能针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大量分散回收点存在的情况

进行针对性管理。对于这些企业的补贴并不能有效惠及上游的回收单位的状况将得到改善。

对于促进整个回收产业链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对目前的补贴政策进行对应调整以适应产业未

来发展的趋势。 

（二）构建居民回收信息平台 

作为政府而言，由于监督企业较为困难造成了目前的局面，而“互联网＋回收”作为

“互联网＋”的一个产业，信息优势无疑是互联网技术与其结合的最大亮点，而对于整个再

生资源回收业态而言，这样的信息集成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有关机构有必要在未来对“互联

网＋回收”平台这样的企业市场行为背后积极倡导各方统一的信息平台的构建。这样做一方

面有利于把握整个行业的运行状况，另一方面也将为前文所提出政府购买模式提供一个有效

的数据支撑保障。 

（三）建立和完善综合性再生资源产业链 

政府和市场营造有利于再生资源参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并协助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以及无

害化处理和拆解利用企业进行有效融合，发挥企业规模效益。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效的信

息采集及信息发布，促进信息的充分传递以及企业的合作，将产业的各个环节的企业有效整

合，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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